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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宗方濟各文告 
第 104 屆世界移民與難民日 

2018 年 1 月 14 日 
「接納、保護、發展和融入移民與難民」 

  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： 

「對與你們住在一起的外方人，應看作你們中的一個同鄉，愛他如愛你自己，

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做過外方人：我──上主是你們的天主。」（肋十九 34） 

自我在職開始，就一再表達對許多移民和難民的特別關注：他們為了逃離

戰爭、迫害、自然災害和貧窮而離鄉背井，景況令人生憐。這無疑是一個

「時代的記號」，自從我於 2013 年 7 月 8 日造訪[義大利]蘭佩杜薩島後，

依恃聖神的扶助，嘗試對此予以詮釋。當我創立新的「促進整體人類發展

部會」時，我希望藉由此一特殊部門──目前暫時由我個人直接領導──

表達教會對移民、難民、流離失所的人們和人口販運受害者的關切。 

每一位前來向我們叩門求助的陌生人，都是一個與耶穌基督相遇的機會。

祂與那些世世代代或受到歡迎，或遭到排拒的陌生人，感同身受（瑪廿五 
35-43）。上主將每一位被迫遠離家園以尋求更美好未來的人，託付給教會

慈母般的愛1。這份精誠團結之愛，應該在他們遷徙經驗中的每一個過程─

─從離開、沿途旅程、抵達到返回──被具體地表達出來。這是一份重責

大任，教會希望和所有信徒和善心男女共同分擔，他們受召按照自身的能

力，以慷慨、迅速、智慧和遠見來回應當代移民遷徙所面臨的諸多挑戰。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1 參：碧岳十二世，《逃難家庭》宗座憲章，第一編，I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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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我希望重申「我們的共同回應即為環環相扣的四個動詞：接納、保

護、發展和融入」2。 

參酌目前的情況，「接納」首先意指為移民及難民提供更多的選擇，使他

們得以安全並合法地進入目的國，這需要各國具體地投入，簡化發給人道

簽證的程序，並鼓勵四散的家庭團聚。於此同時，我希望有更多國家能採

行私人和社群團體的贊助計畫，為特別弱勢的難民，打開人性關懷的通道。

除此之外，對於那些為躲避戰事衝突，自鄰近國家流徙而來的人們，應頒

發特別的暫時簽證。將移民和難民任意地或集體地驅趕，這並非合適的解

決方案，尤其是當人們回到遣返國時，無法受到人道尊重和基本權利的保

障3。我想要再次強調：提供移民及難民足夠並有尊嚴的基本住所，至為重

要。「更多普遍實行的收容計畫，已經在不同的地區展開，似乎有助於與

移民及難民個人的相遇，並促成更高品質的服務，且增加成功的保證」4。 
由我摯愛的前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所強調的「以人為本」的原則5，敦促我們

永遠置個人安全於國家安全之先。然而，確保負責邊境管理人員受到妥善

的培訓，亦有其必要性。移民、尋求庇護者和難民的個人安全需要受到保

障，並能獲得基本的服務。為了維護所有人類基本的尊嚴，我們必須努力

奮鬥，為那些非法進入其他國家的人們，尋求拘留以外的替代方案6。  

第二個動詞「保護」可以被理解為一連串企圖捍衛移民及難民權利及尊嚴

的措施，且不論他們的身分是否合法7。這保護從難民的來源國開始：在離

境前，就能提供可靠和經過確認的訊息，讓他們能安全遷徙，不致誤入非

法門徑8，而且必須盡可能持續到移民國家，保證給予他們足夠的領事援

助，並隨時保有身分證明文件的個人持有權，若遭逢不公可訴諸法律，同

時可開立銀行個人帳戶，並擁有最低生活所需。倘若移民、尋求庇護者和

難民的潛能和技能得到適當的肯定和看重，對接納他們的社群團體而言，

實在是一項重要的資源9。因此，我希望移民們在抵達目的國以後，基於人

性尊嚴的考量，能擁有行動自由、就業機會和通訊工具。為那些決定返回

自己家園的人們，我想要強調有需要發展重返社會和職場的計畫。「國際

兒童權利公約」提供保護未成年移民的法律基礎，他們必不得因處於遷徙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  〈國際「移民與和平」論壇與會者致詞〉，2017 年 2 月 21 日。 
3 參：教廷常任觀察員針對〈第 103 屆國際移民組織大會所發表之聲明〉，2013 年 11 月 26 日。 
4  〈「移民與和平」國際論壇與會者致詞〉，2017 年 2 月 21 日。 
5 參：本篤十六世，《在真理中實踐愛德》通諭，47。 
6 參：教廷常任觀察員針對〈第 20 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大會發表之聲明〉，2012 年 6 月 22 日。 
7 參：本篤十六世，《在真理中實踐愛德》通諭，62。 
8 參：宗座移民及觀光委員會，《基督對移民的愛》訓令，6。 
9 參：本篤十六世，〈第六屆世界移民觀光牧靈大會與會者致詞〉，2009 年 11 月 9 日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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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狀態而受到任何形式的拘留，且必須受到保證，得接受正常的小學及

中學教育。待其成年時，亦必須受到保證，享有繼續升學的權利。為無人

陪伴並與家人分離的未成年人，應提供暫時性的保護或培育方案10。所有

新生兒普遍擁有取得國籍的權利，應受到承認及適當地獲得認證。移民和

難民有時會陷入無國籍的狀態，但倘若採用「符合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國籍

法」11，則可輕易避免。雖然他們處於遷徙中的狀態，然而國家健康照護

體系及養老金計畫，卻不因此受到限制，仍應予以納入，萬一被遣返，其

過去繳納款項之轉帳作業，亦不應受到影響。 

「發展」主要指自始至終不斷地付出心力，以確保所有的移民和難民以及

接待他們的社群團體都得著力量，在構成人性的各個面向（此一人性乃造

物主所精心設計）12，實踐為人所具備的潛能。其中，我們必須肯定宗教

面向的真正價值，確保在任何國家的所有外國人都能享有宗教信仰的自

由。許多移民和難民所持有的技能，應該受到合宜的認定與重視。因為「工

作的本性，是為團結人民」13，我鼓勵眾人應堅持於努力推動移民和難民

融入社會和職場，保證使所有的人──包括尋求庇護者，都有機會工作、

學習語言和主動參與公民生活，並給他們提供足夠的母語資訊。至於未成

年的移民，他們對勞力的參與必須被妥善規範，以防止受到剝削，並對他

們正常的成長和發展造成危害。本篤十六世於 2006 年強調，在移民的背

景之下，家庭是「生活文化的所在與資源，是價值融入的要素」14。應鼓

勵移民家庭保持完整，支持家庭重聚──包括祖父母、孫子女及兄弟姊妹，

儘管會增加財務上的負擔。移民、尋求庇護者和難民當中有殘疾者應受到

保證，能獲得更多的支援和幫助。我一方面肯定許多國家在國際合作及人

道援助方面所付出令人讚賞的努力，同時希望各國在提供此類協助時，能

考慮發展中國家的需求（比如醫療和社會救助，以及教育支援），因其大

量接收移民與難民。我也希望在本地處於弱勢和面臨物資短缺的社群團

體，能接受相關援助，從中受益15。 

最後一個動詞是「融入」，在於給予機會，藉由移民和難民的臨在，以彼

此的文化互相豐富。「融入」並非「同化，要移民壓抑或忘卻他們本身的

文化身分。和他人接觸，更能發現他們不為人知的特點，並得以對他們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0 參：本篤十六世，〈2010 年世界移民及難民日文告〉；教廷常任觀察員針對〈第 26 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常會（主題為

移民人權）所發表之聲明〉，2014 年 6 月 13 日。 
11 宗座移民觀光委員會及一心委員會，〈在難民和被迫流離失所的人身上接納基督〉，2013 年，70。 
12 參：保祿六世，《民族之發展》通諭，14。 
13 若望保祿二世，《百年》通諭，27。 
14 本篤十六世，〈2007 年世界移民與難民日文告〉。 
15 參：宗座移民觀光委員會及一心委員會，〈在難民和被迫流離失所的人身上接納基督〉，2013 年，30-31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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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開放，以接受他們的優點，進而促進彼此的認識與了解。這是一個漫長

的過程，其目的在於塑造社會及文化，使它們更加反映出天主給予人類多

元多面的恩賜」16。 倘若對公民資格的取得，不另外設定財力及語言的條

件，又提供機會訂定特別法，使移民得以在目的國，申請長期居留，則此

一過程，得以加速進行。我在此重申，極盡所能地促進相遇文化，實有需

要：增加跨文化交流的機會，紀錄並傳播達致融入的最佳做法，並發展相

關計畫，以妥善準備本地社群團體，順利進行融入的諸多過程。我想強調

那些由於人道危機被迫離開目的國的特殊案例。這些人們應該要確實獲得

足夠的援助，得以被遣返，並在他們的家鄉參與有效的重新融入計畫。 

依循牧靈傳統，教會現在已經準備妥當，全心全力實現上述各項重要行動；

然而為達到預期的效果，政治和公民團體切盡職分的投入，實在不可或缺。 

2016 年 9 月 16 日於紐約舉行的聯合國高峰會當中，世界各國領袖已明確

表達：他們深切期待能採取決定性的行動，讓全球共同分擔責任，以支持

移民和難民，拯救他們的生命，保護他們的權利。為達到此一目標，各國

應致力於 2018 年底以前，擬定並通過兩份「全球契約」（ Global 
Compacts），一份為難民，一份為移民。 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按照目前正在進行的諸多程序看來，這未來幾個月的時

間，正提供教會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，使之得以倡議並支持我於上文所提

及的四個動詞發展出來的具體行動。因此，我邀請你們，善用機會，將此

篇文告，分享給所有參與這兩份「全球契約」制定過程的政界和社會重要

人士。 

今天是八月十五日，我們慶祝聖母升天節。天主聖母自己就曾經歷流亡的

艱辛（瑪二 13-15），又滿懷憐愛的陪伴她的聖子走到加爾瓦略山下，現

在永享祂的光榮。我們依恃聖母慈母的轉禱，將世界上所有的移民和難民

所懷的希望，和每個接待他們的社群團體所持的理想，都託付給她，使我

們能回應上主的至高誡命：學習如同愛我們自己那樣地去愛別人、愛陌生

人。 

教宗方濟各 
 
2017 年 8 月 15 日，聖母升天節 
於梵蒂岡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6 若望保祿二世，〈2005 年世界移民及難民日文告〉。 


